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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免费拿”“手机1元购”“信用
购机”……近年来，一些电信营业厅里
出现了大量的“购机惠”政策，买手机时
只要对着营业员的手机眨个眼进行身
份认证，就可以得到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的优惠。记者走访发现，一些营业员在
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存在私自为客
户办理分期贷款业务的现象。

欠了话费却被催贷◆
2019年9月，小萨收到一条催债

短信，被告知“已经逾期四天，翼支付
合约机欠款50.08元，近期将上传逾
期信息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小萨对此一头雾水，因为她从来
没办理过这项业务。后经查询得知，
原来是她在去年1月，到电信柜台办
理“碎屏险退费”业务时，“被办理”了
这笔叫“橙分期”的业务。

无独有偶，从未办理过贷款业务
的张女士也经历了“被催贷”。2018
年8月底，张女士到电信营业厅买手
机。营业员称，只要办理每月99元话
费的电信套餐（含三张无限流量卡），
买手机就可以直降800元。

张女士没有犹豫就办理了业务，
售价为999元的手机，她只花了199
元。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只要忘交话
费，张女士就会经历“爆炸催款”。催
款电话和短信中屡次提到如不缴费将

“影响征信”。
张女士查询发现，橙分期是某金

融科技公司与中国电信合作推出的分
期消费模式，为电信用户提供0元购
机、话费还款的分期服务。

难道“热情”的电信营业员办理的
直降800元手机优惠是一笔贷款吗？

2019年6月，张女士到营业厅要
求注销账号，却被营业员告知，必须交
满当时优惠的 800 元，还有违约金
1000 多元。张女士无奈地交了近
2000元后，才最终销户。

记者调查发现，“被办理”橙分期
业务的消费者越来越多。有相当一部
分消费者，因不知道这笔分期贷款的
存在，结果出现逾期记录。

发展“人头”还有奖励◆
“优惠购机”到底是怎样一种销售

套路？记者随机选择了数十家电信营
业厅进行体验。

隐瞒贷款实质。“如果店员没有向

您推荐直降 1000 活动，您可拨打
17718501310 举 报 获 得 100 元 奖
励。”2019年9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
一家电信营业厅的宣传海报十分醒
目。营业员为记者办理这项业务期
间，自始至终未提及消费贷。她只是
承诺道，“原价1099元的手机，只要交
99元就能拿到手，但每月必须交129
元的话费。”

发展“人头”有奖励。记者调查发
现，如果消费者对“分期”业务的安全
性提出质疑，电信营业员便会“抛出”
各种诱惑。作为“主打”业务，西城区
这家营业厅强调，“不是人人都有这个
额度，如推荐朋友来办理，还能得到红
包奖励。”

用“优惠”包装“贷款”。这项业务
是电信业务吗？记者向电信客服致电
咨询，对方首先肯定了该业务属于电
信。当记者询问这项业务是否具有贷
款性质，客服回答“是”。

那么到底什么是橙分期？对用户
有没有影响？未告知客户贷款性质便
办理业务，是否合规？电信客服表示，
该业务不在客服处理范围之内。记者
随后致电“翼支付”人工客服，对方又
为记者转接到专业处理“橙分期”业务
的客服人员。该名客服起初与营业员
回答的如出一辙：“缴纳话费即可、对
个人毫无影响。”

当记者追问“这项业务是不是消
费贷款时？”这名客服承认了这项业务
的实质：电信利用自己庞大的用户基
数，在用户办理橙分期业务对镜头眨
眼的同时，实际是在授权电信以用户
名义，办理一笔甜橙金融贷款。用户
交话费其实就是还本金，而贷款所产
生的利息，则由电信美其名曰“红包返
现”，由翼支付直接代扣。只要手机欠
费，就会暂停发放红包。

如不按期缴费，将影响征信。用
“购机惠”进行包装的橙分期，到底是
不是网贷？办理之后会对用户产生什
么影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
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分析称，橙分期从
穿透性监管来看，冻结24个月花呗额
度，且是翼支付分期，逾期违约金较
高，这些都符合网贷特征。

“即使电信按期自动扣款，如消费
者账户资金短缺，无论金额大小，都很
容易对其征信造成影响。”他还表示，
橙分期的违约惩罚措施，分为违约金
和滞纳金两部分，违约金是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的四倍。
营业厅还有“两张面孔”，消费者

维权难。记者调查时还发现一奇怪现
象，有的营业厅热情推销橙分期业务，
有的营业厅则表现“淡定”。

记者致电中国电信客服得知，其
营业厅分为官方营业厅与合作代理营
业厅。客服承认，合作代理营业厅有
些并不是电信“正式员工”。而向记者
推销橙分期业务的，正是合作代理营
业厅的工作人员。

消费者该如何自保◆
“优惠购机”活动到底存在哪些法律

风险？消费者又该如何做好自我保护？
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音江认为，这种“诱导式办理流程”，
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商家在消费者
不知情或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只强
调优惠，不提风险，诱导其购买存在较
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明显涉嫌侵犯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消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陈音江表
示，因此无论是电信运营商，还是橙分
期经营者，都应事先告知消费者安全
注意事项、限制权利条款等，然后再让
消费者自主决定是否购买。

他认为，运营商在开展业务时，要
在显著位置公示公布所有收费业务及
标准，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有
关收费标准、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
示等，确保每笔收费业务都真正做到
全面、准确告知，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
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对于已办理该项业务的消费者，
虽然通过“对着镜头眨眨眼”授权，但
这并不意味着运营商可以不担责。如
果消费者不知情，那么根据合同法有
关规定，该协议条款无效。如果有证
据证明，运营商存在故意隐瞒或欺骗，
消费者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

陈音江建议，有关部门应进一步
加大监管力度，一旦发现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仅要责成经
营者退还费用和赔偿损失，还要依法
对其进行处罚。此外，消费者也要不
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以免上当受骗。

（据新华社）

眨个眼就算授权

小心“购机惠”成为分期贷

我国养老服务领域

第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布
新华社消息 我国有将近2.5亿的

老年人口，面临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
快、持续时间最长的老龄化进程。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田世宏13日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养老机构
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近日出台发布，这是
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第一项强制性国家
标准，也是养老服务质量的底线要求。

据介绍，这一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
基本要求、安全风险评估、服务防护和
管理要求。其中，基本要求部分明确了
养老机构应当符合消防、卫生与健康、
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建筑、设施设备标

准中的强制性规定及要求。同时，对养
老护理员培训、建立昼夜巡查和交接班
制度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要求。

安全风险评估部分明确了老年人
入住养老机构前应当进行服务安全风
险评估及评估的相关要求，这是精准做
好养老机构安全防范的第一关；服务防
范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内预防和处置
噎食、压疮、坠床、烫伤、跌倒、走失、他
伤和自伤、食品药品误食、文体活动意
外等九种服务风险的相关要求，是目前
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容易受到人身伤害、
迫切需要统一规范的九种情形。

标准中提出的预防和处置措施都
是经过基层长期实践、广泛验证的有
效措施，养老机构只要高度重视、规范
化操作就能大幅度降低管理中的风
险。管理要求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要
做好应急预案、评价与改进、安全教育
等工作，以便于不断提高服务安全管
理的规范化水平和持续性改进能力。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介绍，目前，
全国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和评价
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为便于民政
部门和养老机构充分做好准备，这一
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两年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民政部将分类督促指导
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对条件比较好的
养老机构鼓励率先达标，对条件差一
点的养老机构要督促、甚至给一些倾
斜政策，尽快补上短板。

田世宏介绍，为顺应人们对养老服
务的新期待，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居家养
老和社区养老服务、长期照护服务、智
慧健康养老等急需标准制定；开展养老
服务标准化试点专项行动，以试点带动
行业整体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探索推进
中国标准“走出去”，加强国际养老标准
跟踪研究和国际合作交流。

新华社消息 1月 13日，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淄博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张志超强
奸、王广超包庇再审一案公开宣
判，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
法院（2006）临刑一初字第14号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告张志超、
王广超无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
被告人张怀江、马玉萍不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
决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2月8日对张志超强奸、
王广超包庇一案启动再审，并依
法组成五人合议庭进行审理。再
审期间，合议庭经过阅卷、核查证
据、召开庭前会议等对案件进行
全面审查，充分听取申诉人及其
代理人的意见。因本案涉及个人
隐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5日不公开开庭审
理了本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
明，2005年1月10日6时许，被害
人高某与同学王某某从高某家中
离开。6时15分左右，二人进入临
沭县第二中学新校分手后，高某失
踪。同年2月11日14时04分，临
沭县公安局接临沭县第二中学教
师于某某报警称，在主教学楼三层
西侧一停用的厕所内发现高某尸
体。经鉴定，高某系被他人暴力作
用于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
为，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判决
据以认定张志超、王广超犯罪事
实的主要依据是两名原审被告人
的有罪供述，以及有罪供述与其
他证据的印证。但本案无客观证
据指向张志超作案,张志超的供
述与证人证言存在矛盾，张志超、
王广超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存疑，认定张志超实施强奸并
致死高某、侮辱高某尸体的犯罪
行为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
体系，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
法定证明标准，故原审认定张志
超犯强奸罪、王广超犯包庇罪的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张
志超、王广超有罪。

宣判后，张志超被当庭释
放。审判长告知张志超、王广超
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决的原审法院
申请国家赔偿。

山东“中学生奸杀案”再审

原审被告人
被改判无罪


